
铜财〔2026〕116号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
关于调整下达2026年区级财政衔接资金公益性岗位资金预算的通知
区农业农村委、区民政局、区交通运输委、区林业局、区城市管理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水利局、区残联：

根据《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26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铜财〔2026〕28号），已下达区农业农村委2026年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750万元。经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69次常务会议审定，现将公益性岗位资金预算439.50569万元调整下达你单位（详见附表），并追减区农业农村委区级衔接资金439.50569万元，专项用于公益性岗位相关支出，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部署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，待财政衔接资金具体调整优化方案确定后，资金管理使用按照新修订资金管理办法等要求执行。

二、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市级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的相关规定和市级文件明确要求，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并将绩效目标表于2026年5月19日前报送区财政局农业科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年终办理决算时，功能科目请列“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”，经济科目在“30305 生活补助”中据实列报。

附件：2026年区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公益性岗位资金安排表

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